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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律纪处〔2018〕14 号

行业纪律处分决定书

建议机关：泰州市人民检察院

被调查会员：高婧 北京市盈科(南京)律师事务所

执业证号：13201200711227725

2018 年 10 月 17 日，南京市律师协会（下称本会）收

到南京市司法局转发的泰州市人民检察院泰检执建【2018】

7 号《检察建议书》反映北京市盈科（南京）律师事务所高

婧律师在会见被告人张珠时违规将手机给张珠与其家人进

行视频通话。南京市律师协会于 2018 年 10 月 22 日正式立

案受理此案并进行调查。

经查，《检察建议书》中反映情况属实，相关违规情况

有泰州市人民检察院视频监控光盘、泰州市看守所民警与在

押被告人张珠 2018 年 9 月 12 日的谈话记录、被调查会员高

婧律师于 2018 年 9 月 12 日自书《情况说明》为证，被调查

会员高婧在本会调查时对上述违规行为亦予以确认。

被调查会员高婧律师的行为违反了《律师协会会员违规

行为处分规则》 第三十五条规定：“不遵守法庭、仲裁庭纪

律和监管场所规定、行政处理规则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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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予中止会员权利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纪律处分：（一）

在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时违反有关规定，携带犯罪

嫌疑人、被告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会见，将通讯

工具提供给在押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使用，或者传递物品、

文件”，构成违规；鉴于被调查会员高婧律师系初次违规、

承认违规并做出了诚恳书面反省，根据《律师协会会员违规

行为处分规则（试行）》第十八条可对其从轻、减轻或免予

处分。综上，本会决定：

给予高婧律师“中止会员权利一个月”的行业纪律处分。

依据《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（试行）》第六

章第七十八条，对本会的作出的处分决定不服的，可在接到

本决定书之次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上一级协会申请复查。

本会将根据《江苏省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程序规

则（试行）》第六十一、六十二条、六十六条和六十七的相

关规定执行该处分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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